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2012年单独招生章程
    根据湖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2年高等学校招收中职毕
业生有关工作的通知（鄂职成【2011】19号）》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2012年单独招生章程》。
一、学校名称：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国家代码：12978、湖北省编代码：9560

二、学校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117号   邮编：430205

三、办学层次及录取批次：普通高等学校第四批高职高专（一）
四、办学类型：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五、主管部门：武汉市人民政府

六、招生对象
凡经我省注册具有正式学籍和我省常住户口的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应、往届毕业生都可报考。具体条件是：
A类：近三年来获得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省级以上（含省级）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上的应、往届中职毕业生。

B类：近三年来获得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地市州级相关专业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上的应、往届中职毕业生

C类：凡经我省注册具有正式学籍和我省常住户口的应、往届中职毕业生。
七、单招专业与计划
	专  业
	计  划
	备  注

	软件技术
	90
	大专、三年制

	激光加工技术
	50
	大专、三年制

	应用化工技术
	40
	大专、三年制


八、报名时间和报名办法

1、考生于2012年3月9日至3月30日登录我院招生与就业网进行网上报名，填写并打印《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2012年单独招收中职毕业生招生志愿表》，逾期不予受理。

2、考生在规定时间（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到学院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时考生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户籍证明）、3张两寸彩色免冠登记照片、《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2012年单独招收中职毕业生招生志愿表》。应届中职毕业生须提交在读学校证明和学生证；往届中职毕业生须提交毕业证；获奖考生须提供获奖证书原件及学校出具的获奖证明。领取2012年单独招收中职毕业生准考证并签订《诚信承诺书》。
3、报名考试费：150元/人。
九、考试及录取
1、A类考生只进行面试，原则上经过审查合格后即予以录取到考生所选择的我院所开设的专业。

2、B类考生原则上需参加技能操作考试。

3、C类考生需参加技能操作考试和文化考试。
4、文化考试满分200分，技能操作考试满分300分。
5、我院于2012年5月20日前划定文化考试、技能操作考试及总分录取分数线，择优录取。并将拟录取名单在我院招生与就业网上公示后报省招办。由省招办办理正式录取手续并予以公示。已经被我院单独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及录取。
十、新生待遇 

1、通过单独招生录取的新生进入学校后，学费、住宿费及日常教学管理和毕业文凭等方面与参加普通高考的学生一致。
2、通过单独招生录取的新生进入学校后，根据生源情况和技能型人才培养特点，确定专业培养目标。
十一、招生工作监督申述 
为确保录取过程规范，严密，录取结果公平、公正，实行报名条件公开，选拔程序公开，录取结果公示，监督机制公开，学校监审部门全程参与和监督。以“公平、公正、注重素质、择优录取” 的录取原则，集体研究决定录取标准和录取结果。

监督部门：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监审处
监督电话：027-81655858
传真：027-81655883          电子邮箱：rgjwjb@126.com
十二、学校联系方式
学校网址：http://www.whvcse.com
咨询电话：027-87996666

传     真：027－87996888
本办法经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由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办公室负责解释。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办公室

　　　　　　　　　　　　　　　        201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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